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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 

经研究，定于 11 月 18 日（星期六）在株洲举行 2023 年株洲

市通用航空等现代产业高级职称专场评审面试答辩（资格审查不

通过人员已反馈申报部门，不需要参加面试答辩）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面试答辩签到时间为 11 月 18 日 7:20-8:10,答辩人员 8:10

之前必须签到（签到表上签字）。未按时签到者，均视为自动放

弃，不得进入答辩现场。 

2、答辩从上午 8:30 开始，答辩时间为 6 分钟。答辩采取个

人述职和答题的方式进行，答辩内容为答辩人员的工作情况、业

绩成果及参评论文代表作等情况，均为口头作答，无须准备课件。 

3、请各单位及时通知答辩人员按时签到、答辩（需携带本

人身份证），并按要求填好答辩回执表（见附表），于 11 月 13

日(星期一)下午 17:30 前由单位盖章报送至我办（盖章扫描件和电

子档答辩回执均可发电子邮件，电子邮箱： 385218379 

@qq.com）。 

4、答辩报到地点：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 号楼（株

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 116 号，咨询电话：0731- 28682935）。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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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请听从安保人员安排有序停车。 

 

附件：1. 2023 年株洲市通用航空等现代产业高级职称 

专场评审分组名册 

2. 2023 年株洲市通用航空等现代产业高级职称 

专场评审面试答辩回执 

 

 

 

 

 

 

株洲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3 年 11 月 10 日 













 

 

附件 2 

 

填报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手机电话： 

 

姓名 工作单位 学科号 答辩专业 参评人员联系电话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备注：     

1、请确保通知到所有应当参加面试答辩人员（资格审查不过人员请务必通知其不需要参加面试），并注明手机联系方式。 

2、本次面试为株洲市通用航空等现代产业高级职称专场评审面试答辩（副高级职称），范围为申报电子、电气、机械、质
监、环境、建筑、化工、冶金等相关专业的相关人员。 

3、本表由单位统一填写并报送，一般不接受个人单独报送。 

4、请提前安排好时间，避免迟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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